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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美兰（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4 年 7 月 8 日，创新美兰（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回购用途及目的 

本次回购股份主要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维

护中小股东利益，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

上，公司计划进行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以实现

维护公司市场形象，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目标。 

 

三、 回购方式 

本次回购方式为做市方式回购。 

如回购期间涉及股票交易方式变更，将及时调整回购方式并按相关规定履行后续

义务。 

四、 回购价格、定价原则及合理性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确定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4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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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存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为4.02元，结合公司最近一次交易发生在2024年7月5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3.29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参考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决议日前

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成交记录的成交均价4.02元/股取整确定，拟回购价格上限

不低于上述价格，不高于上述价格的200%。 

截至 2024年 6月 28 日，公司股东人数和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1 徐长才 23,112,982 39.8543 

2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8,075,656 13.9251 

3 徐长全 7,932,750 13.6786 

4 毛堂富 3,951,666 6.8140 

5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3,897,900 6.7212 

6 徐遵洁 3,488,517 6.0153 

7 熊言华 1,640,904 2.8295 

8 杨建军 1,526,066 2.6314 

9 陈娟 686,704 1.1841 

10 孙伟 509,652 0.8788 

11 蔡伯余 501,400 0.8646 

12 陈海华 402,200 0.6935 

13 王安 398,637 0.6874 

14 王欣 397,529 0.6855 

15 徐成祥 303,009 0.5225 

16 徐遵阳 222,652 0.3839 

17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22,190 0.3831 

18 李琼芳 132,500 0.2285 

19 刘响丰 129,972 0.2241 

2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54,984 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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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2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51,872 0.0894 

2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账户 41,548 0.0716 

23 范林 34,774 0.0600 

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33,020 0.0569 

25 陈文波 30,000 0.0517 

26 倪宏 26,939 0.0465 

27 李夏 25,000 0.0431 

28 杨铮熠 24,300 0.0419 

29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0,671 0.0356 

30 徐连英 20,000 0.0345 

31 莫建彪 14,300 0.0247 

32 李卫东 12,500 0.0216 

33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47 0.0187 

34 陆鸿飞 10,000 0.0172 

35 曹博 10,000 0.0172 

36 朱毅梅 8,000 0.0138 

37 彭桂香 5,148 0.0089 

38 曾国珍 4,000 0.0069 

39 何开胜 3,432 0.0059 

40 王杰 3,300 0.0057 

41 崔文友 2,400 0.0041 

42 陈劲松 2,200 0.0038 

43 龙艳 2,000 0.0034 

44 俞英姿 1,400 0.0024 

45 鲁国建 1,100 0.0019 

46 吴延平 1,000 0.0017 

47 张玮朵 900 0.0016 

48 黄应强 800 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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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49 张智毅 500 0.0009 

50 王洪旗 500 0.0009 

51 伍泽为 341 0.0006 

52 朱炳星 271 0.0005 

53 李永明 234 0.0004 

54 林明浪 220 0.0004 

55 郑修华 200 0.0003 

56 屈元鹏 200 0.0003 

57 李英俊 150 0.0003 

58 蔡长辉 110 0.0002 

59 望朦 110 0.0002 

60 裴佺意 110 0.0002 

61 董坤 110 0.0002 

62 襄汾县展羽贸易有限公司 110 0.0002 

63 安徽省望淼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0 0.0002 

64 安徽道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10 0.0002 

65 安徽逵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0 0.0002 

66 
宿州中智光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110 0.0002 

67 
宿州中新智能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0 0.0002 

68 程青 100 0.0002 

69 李方琴 100 0.0002 

70 郑煜坤 100 0.0002 

71 范在峰 100 0.0002 

72 张勍 100 0.0002 

73 虞广益 100 0.0002 

74 涂昌福 53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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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75 程志龙 10 0.0000 

合计 57,993,700 100.00 

公司股东人数虽然较多，但股权相对集中，中小股东持股数量较少。公司目前交

易方式为做市转让，拟以做市转让方式回购股份，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不存在通过“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 

（一）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目前，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做市转让方式，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

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决议日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的成交均价为4.02元/股，成交

额为1,365.01万元。公司股票交易较为活跃，由此可见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具有一定

参考性。 

（二）公司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 2023 年度报告，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2.41 元和 2.50 元，在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综合考虑公司流

动资金及每股净资产基础上，本次回购价格上限高于公司最近两年每股净资产。 

（三）公司前期发行和回购价格 

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为2021年11月向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定向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6.67元/股，发行数量为3,897,900股。 

公司第一次股份回购期限自2022年10月12日开始，至2022年11月12日结束，公司

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做市转让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945,000股，最高成

交价为5.5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0,440,484.00元（不含

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第二次股份回购期限自2023年2月3日开始，至2023年3月3日结束，公司通过

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做市转让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962,000股，最高成交价为

6.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4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1,613,505.00元（不含印花

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考虑到本次回购与前次发行股票及前两次回购时间间隔较长，期间公司所处的行

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经营情况、证券市场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前期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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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参考价值有限，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农药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农药 GLP 技术服务和 CMA 检测

服务，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50 元。按

照《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2024 年 6 月 1 日，公司所属行业由化学农药制造

（C2631）变更为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M7330），挂牌公司中试验发展（M73）

行业多为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M7340），与公司不具有可比性，无其他农业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M7330）类公司。鉴于公司 2023 年报农药制剂类收入 87,506,871.48 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66.32%，因此仍选择 C2631 化学农药制造的挂牌公司作为可比公

司，市净率等指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每股市价

（元） 

每股净资产（元/每

股） 
市净率（倍） 

诺普信

002215.SZ 
7.37 3.77 1.96 

海利尔

603639.SH 
12.30 9.94 1.24 

绿邦作物

836575.NQ 
2.55 2.09 1.22 

快达农化

870536.NQ 
4.78 3.98 1.20 

上海生农

872476.NQ 
6.50 2.38 2.73 

可比公司平均值 6.70 4.43 1.67 

注：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 Choice 金融终端，每股净资产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公司市价为 2024 年 7 月 5 日收盘价格。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根据上表分析，同行业可比挂牌公司平均市净率为 1.67 倍。按照本次回购上限为

4.00 元/股，2023 年 12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司市净率为 1.60 倍，与同行业可比

挂牌公司市净率差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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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回购定价综合参考股票交易价格、每股净资产、定向发行价格、同行

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确定回购价格，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股份回购定价

合理，差异在合理范围内，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

之日起，及时调整回购价格。 

调整公式为：P＝（P0 ﹣V *Q/Q0 ）/（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V为每股的派息额；Q为扣除已回

购股份数的公司股份总额；Q0为回购前公司原股份总额；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

量）；P为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 

五、 拟回购数量、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899,685 股，不超过 5,799,370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 5.00%-10.00%，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

资金总额不超过 23,197,480 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具体回购股份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成实际情况为准。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

之日起，及时调整剩余应回购股份数量。 

六、 回购实施期限 

（一）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6个月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数量或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

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

期限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

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 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回购： 

1. 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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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 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 如回购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回购实施预告，

公告拟实施回购的时间区间，提示投资者关注回购机会。 

（四） 回购实施期限内，公司将加强对回购交易指令的管理，做好保密工作，严格控

制知情人范围，合理发出回购交易指令，坚决避免发生“约定交易”、“变相定向

回购”等违规情形。 

 

七、 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根据拟回购股份数量区间及用途，如本次回购达到数量上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动

情况为： 

类别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03,215 42.94% 24,903,215 42.94%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33,090,485 57.06% 27,291,115 47.06% 

3.回购专户股份 0 0% 5,799,370 10%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等 
0 0% 0 0% 

——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0 0% 5,799,370 10% 

总计 57,993,700 100% 57,993,700 100% 

 

如按本次回购数量下限计算，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为： 

类别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03,215 42.94% 24,903,215 42.94%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33,090,485 57.06% 30,190,800 52.06% 

3.回购专户股份 0 0% 2,899,68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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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等 
0 0% 0 0% 

——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0 0% 2,899,685 5% 

总计 57,993,700 100% 57,993,700 1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4/6/28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数据为准。 

 

八、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

响的分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337,778,014.54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4,915,604.14 元，流动资产为 190,683,314.19 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59,884,557.28 元，资产负债率 (合并口径 )为 56.14%。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

23,197,480.00 元全部使用完毕，回购资金约分别占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的 6.87%、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6.01%，约占公司流动资产的 12.17%，约

占公司货币资金的 38.74%；回购实施完毕后公司流动比率降至 0.99 倍，资产负债率提

升至 60.28%。由此可见，回购股份资金规模对公司的资产、净资产、流动资产、流动

比率、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均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138,681,220.84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403,750.78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796,287.69 元。公司农药制剂受

宏观经济及国外市场供需变化影响，收入和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公司通过开发新市

场、新客户，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保证现金流稳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较好。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59,884,557.28 元，营运资金周转率为

5.59，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度为 300,000,000.00 元，已使用额度贷款金额为

92,900,000.00 元，尚未使用额度为 207,100,000.00 元，上述已使用额度贷款中短期

借款 82,900,000.00 元应在 2024 年度偿还完毕，长期借款 10,000,000.00 元应在

2026 年度偿还完毕，一方面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为充足，营运资金周转效率良好，能

够保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另一方面公司长期以来与银行建立了良好的还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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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业务关系，偿还贷款后通常根据经营情况继续使用尚未使用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续

贷来确保资金链安全。 

公司近期股份交易价格持续下降，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决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的成交均价如下表所示： 

交易日期 
开盘价

(元) 

最高价

(元) 

最低价

(元) 

收盘价

(元) 
成交量(股) 成交额(元) 成交均价 

2024-07-05 3.53 3.54 3.27 3.29 23,000 77,187.00 3.36 

2024-07-04 3.62 3.62 3.38 3.48 23,500 83,500.00 3.55 

2024-07-03 3.75 3.75 3.75 3.75 - -  

2024-07-02 3.75 3.75 3.75 3.75 - -  

2024-07-01 3.75 3.75 3.75 3.75 1,000 3,750.00 3.75 

2024-06-28 3.75 3.75 3.75 3.75 - -  

2024-06-27 3.75 3.75 3.75 3.75 45,000 168,750.00 3.75 

2024-06-26 3.71 3.71 3.70 3.71 2,000 7,410.00 3.71 

2024-06-25 3.76 3.76 3.76 3.76 1,000 3,760.00 3.76 

2024-06-24 3.78 3.78 3.76 3.76 558,416 2,100,772.18 3.76 

2024-06-21 3.74 3.74 3.74 3.74 1,000 3,740.00 3.74 

2024-06-20 3.77 3.77 3.77 3.77 - -  

2024-06-19 3.77 3.77 3.77 3.77 - -  

2024-06-18 3.77 3.77 3.77 3.77 - -  

2024-06-17 3.77 3.77 3.77 3.77 - -  

2024-06-14 3.87 3.87 3.75 3.77 12,000 45,330.00 3.78 

2024-06-13 3.65 3.93 3.65 3.70 37,500 138,915.00 3.70 

2024-06-12 3.94 3.95 3.93 3.95 6,030 23,807.90 3.95 

2024-06-11 3.95 3.95 3.95 3.95 - -  

2024-06-07 3.95 3.95 3.95 3.95 25,000 98,750.00 3.95 

2024-06-06 3.95 3.95 3.95 3.95 10,000 39,500.00 3.95 

2024-06-05 3.96 3.96 3.96 3.96 - -  

2024-06-04 3.96 3.96 3.96 3.96 41,000 162,360.00 3.96 

2024-06-03 3.96 3.96 3.96 3.96 24,000 95,040.00 3.96 

2024-05-31 3.96 3.96 3.96 3.96 233,200 923,472.00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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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30 3.96 3.96 3.96 3.96 11,000 43,560.00 3.96 

2024-05-29 3.96 3.96 3.96 3.96 110,000 435,600.00 3.96 

2024-05-28 3.96 3.98 3.93 3.95 182,100 721,896.00 3.96 

2024-05-27 3.97 3.98 3.97 3.98 5,000 19,860.00 3.97 

2024-05-24 3.96 3.97 3.96 3.97 301,000 1,191,970.00 3.96 

2024-05-23 3.99 3.99 3.95 3.95 192,400 760,744.00 3.95 

2024-05-22 4.00 4.01 3.99 4.00 274,000 1,094,510.00 3.99 

2024-05-21 4.00 4.00 3.95 3.95 320,189 1,267,217.80 3.96 

2024-05-20 4.06 4.06 3.96 4.00 449,218 1,804,062.98 4.02 

2024-05-17 4.11 4.11 4.05 4.06 112,996 459,686.68 4.07 

2024-05-16 4.65 4.65 4.00 4.07 124,441 519,115.82 4.17 

2024-05-15 4.67 4.69 4.63 4.68 30,100 140,764.00 4.68 

2024-05-14 4.65 4.65 4.65 4.65 3,000 13,950.00 4.65 

2024-05-13 4.60 4.60 4.60 4.60 2,000 9,200.00 4.60 

2024-05-10 4.61 4.61 4.61 4.61 500 2,305.00 4.61 

2024-05-09 4.63 4.63 4.61 4.61 5,500 25,455.00 4.63 

2024-05-08 4.57 4.58 4.57 4.58 7,000 32,020.00 4.57 

2024-05-07 4.51 4.51 4.51 4.51 2,000 9,020.00 4.51 

2024-05-06 4.37 4.50 4.35 4.50 23,100 102,567.00 4.44 

2024-04-30 4.63 4.63 4.42 4.46 15,100 67,233.00 4.45 

2024-04-29 4.62 4.62 4.56 4.57 10,800 49,592.00 4.59 

2024-04-26 4.66 4.66 4.66 4.66 - -  

2024-04-25 4.83 4.83 4.66 4.66 1,100 5,143.00 4.68 

2024-04-24 4.81 4.81 4.81 4.81 1,000 4,810.00 4.81 

2024-04-23 5.03 5.03 4.74 4.75 11,100 52,993.00 4.77 

2024-04-22 5.04 5.04 4.87 4.88 6,100 29,734.00 4.87 

2024-04-19 5.04 5.04 5.04 5.04 100 504.00 5.04 

2024-04-18 5.04 5.04 5.03 5.04 2,000 10,070.00 5.04 

2024-04-17 5.29 5.29 5.00 5.04 27,201 137,025.03 5.04 

2024-04-16 5.54 5.54 5.10 5.10 28,200 147,964.00 5.25 

2024-04-15 5.69 5.69 5.37 5.41 45,014 249,532.18 5.54 

2024-04-12 5.70 5.70 5.63 5.69 14,800 83,992.00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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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1 5.80 5.80 5.72 5.80 22,700 130,955.00 5.77 

2024-04-10 5.79 5.81 5.73 5.74 7,700 44,492.00 5.78 

2024-04-09 5.96 5.96 5.79 5.79 1,100 6,539.00 5.94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回购股份注销并减

少注册资本。公司短期内没有生产经营扩张需求，对营运资金无大量需求，2021 年至

2023 年营运资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流动资产 172,995,952.13 163,514,111.53 190,683,314.19 

流动负债 130,925,602.86 134,695,850.38 169,844,780.42 

营运资金 42,070,349.27 28,818,261.15 20,838,533.77 

公司自 2021 年至 2023 年营运资金较为充足，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总额不超过

23,197,480.00 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金为准，本次回购预

期不会影响营运资金正常周转和偿债安排。 

目前公司经营管理层、人员队伍稳定，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完全独

立，有良好的公司独立自主经营能力；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

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未来业务持续，经营模式不断创新，不存在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利因素。本次回购股份支出现金不超过 23,197,480.00 元，不会影

响到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不利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具有可行性。 

 

九、 回购股份的后续处理 

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公司将在披露回购结果公告后及时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回购

股份注销申请，以及中国结算出具的回购专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回购股份注销申请经全国股转公司审查无异议后，公司将按照中国结算有关规定

及时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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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

本方案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

相关规定予以披露。 

十一、 公司最近 12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情形的说明 

公司最近 12 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十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是否存在因交易违规受到全国股转

公司限制证券账户交易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因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情形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因交易违规受到全国股转公司限

制证券账户交易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因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情形。 

 

十三、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在本次回购公司

股份过程中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宜：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

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及其转授权

人士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4、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转授权人士办理设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

证券账户及其相关手续；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

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等； 

6、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的回购时机、价格和数量，具体实施回购方案。上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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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四、 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

方案，将导致本回购计划无法实施。  

2、本次回购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度不足、股票

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

定性风险。  

3、本次回购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董事

会决定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等原因终止本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4、若本次回购事项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 备查文件 

《创新美兰（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创新美兰（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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